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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负责区秦巴生态保护委员会和区秦巴生态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全区秦巴生态保护牵头抓总工作、统

筹协调、督促指导等工作，健全和完善全区秦巴生态保护规

划和考核制度体系，加强网络化管理，推进“山长制”管理

体制，落实“山长制”相关工作。负责原区天然林保护中心、

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区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所有工作职

责。负责全区林草技术推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完

成区委、区政府及区林业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内设机构

区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内设机构 6个，分别是中心综合股、

林业技术推广股、森防股、野保股、森林资源管护股、生态

工程修复股。

（三）工作亮点及成效

通过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全区生态环

境在逐步好转，水土流失面积从天保工程实施前的 1198.8

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的 977.7 平方公里，土壤侵蚀模数由工

程实施前的 2860 吨/平方公里•年，下降为现在的 2258 吨/



平方公里•年，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空气质

量有了较大的改观。近年来，南郑的江河湖边已成为海鸥等

许多候鸟的栖息地，“东方宝石”朱鹮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

野，毛冠鹿、斑头鸺鹠等一些野生动物在山林间经常可见，

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在增加，旱灾、洪涝灾

害等灾害性天气危害正逐步减少，一幅幅美丽的山水自然画

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成为南郑对外宣传的名片。

二、决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作为汉中市南郑区林业局二级预算单位，编制

2022 年度部门决算。

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50 人，其中：行政编

制 0 人、事业编制 50 人；实有人员 50 人，其中行政 0 人，

事业 50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519.16 万元，与上年

相比收入总计增加 11.28 万元，增长 2.17 %，主要原因是：

在职人员岗位等级变化，人员工资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519.1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519.16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

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519.1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19.16 万元，占 100%；项目支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519.16 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增加 11.28 万元，增长

2.17%。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岗位等级变化，人员工资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519.16

万元，支出决算 519.1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519.16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岗位等级变化，增加

人员经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年初预算 519.16 万元，支出决算 519.16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19.16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495.7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生活补助。

（二）公用经费 23.4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

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

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0.36

万元，支出决算 0.3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与

预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年初

预算，加强预决算管理。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接待预算 0.36 万元，支

出决算 0.3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与预算数持

平，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严格公务接待审批。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36 万元。主要是上级林业主管单

位等相关单位工作检查指导发生的接待支出。共接待国内来

访团组 6 批次，来宾 49 人次。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培训费支出。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2 年末，本单位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0 辆，

其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

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

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

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2022 年当年购

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

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度

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况来看，本单位财政

预算资金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上级主管部门按照

用款计划及时下达到位，确保单位的正常运行，全面完成了

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项目支出，无需开展绩效自评。

（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100，

全年预算数 519.16 万元，执行数 519.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本年度本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一、2022 年业务工作开展情况

1．强化督促检查，持续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一年来，督促指导区国有碑坝、黎坪林场完成了 2021

年度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封山育林任务 0.5 万亩；督

促指导区国有碑坝、黎坪林场和汉中市黎坪实验林场完成了

2021 年度森林抚育项目任务 2 万亩。

2．持续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一是配合区林

业局开展对全区 709 名生态护林员的考核管理；同各镇天保

管护站、管护人员签订《2022 年森林管护责任书》291 份，

确保全区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到人、到山头。二是扎实开

展封山禁牧工作，发放《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宣传册 6000

余份，开展牲畜养殖圈养情况调查，排查统计全区规模以上

养殖户 605 户，养殖牲畜 6200 头，各养殖户均能按照封山

禁牧要求，落实了舍饲圈养措施。三是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

与管理。全年累计出动车辆 50 余台（次）、执法（巡护）

人员 300 余人（次），定期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巡护和

监测；全年救助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40 只（头）；

筹资 2 万元对协税镇张坪村千年古柏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核

查上报汉江湿地保护区内卫星遥感动态监测点 12 个；一年

来，集中清查摸排餐饮服务单位、集贸市场、养殖场等场所

60 余家、有林村（居）10 余个，有效地保护了野生动植物

资源安全；争取到区财政资金 48 万元，建立了野猪等野生

动物致损商业保险理赔机制。四是按时完成了 2022 年度汉



山街道、青树、红庙等范围内 247 个森林资源督查违法图斑

的调查处理工作。

3．认真开展林业科技推广工作。一年来，举办科技惠

农宣传活动 3 场，接待咨询群众 200 多人次，发放各种宣传

资料 5000 余份；在碑坝镇 15 个行政村巡回举办茶叶、猕猴

桃、林下养殖、中药材等林业实用技术培训班 18 期，培训

林农 1273 人次。

4．强化措施，狠抓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分类施策，

全年监测林业有害生物 1215.37 万亩，并及时、全面上报了

周虫情报告，发布《虫情动态》10 篇；认真开展对“加拿大

一枝黄花”的排查除治工作；清除枯死松树 9635 余株。对

区域内松科植物调运进行了现场检疫，一年来，共计查验车

辆 197 车，查处违规调运案件 4 起，实现了全区无松材线虫

病疫情目标。

5．高度重视，认真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

人员参与高速路口及酒店疫情检查值班，积极下沉到大河坎

镇、中所街道、梁山镇、新集镇开展疫情防控。同时按要求

做好本单位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积极完成疫情防控工作任

务。

6．扎实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一是重新选派了驻新集镇焦山村第一书记；二是继续按

照新集镇乡村振兴工作要求，安排保护中心 30 名干部包联

焦山村 128 户脱贫户，认真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工作；三是落



实国有林场“五个一批”项目开放，巩固脱贫成果。共计开

发公益性岗位 70 个，经营场所 6 个，吸纳脱贫户 74 户，带

动脱贫人口 222 人参与就业，人均就业年收入在 5000 元以

上。

二、取得的主要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天然林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全区生态环

境在逐步好转，水土流失面积从天保工程实施前的 1198.8

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的 977.7 平方公里，土壤侵蚀模数由工

程实施前的 2860 吨/平方公里•年，下降为现在的 2258 吨/

平方公里•年，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空气质

量有了较大的改观。近年来，南郑的江河湖边已成为海鸥等

许多候鸟的栖息地，“东方宝石”朱鹮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

野，毛冠鹿、斑头鸺鹠等一些野生动物在山林间经常可见，

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在增加，旱灾、洪涝灾

害等灾害性天气危害正逐步减少，一幅幅美丽的山水自然画

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成为南郑对外宣传的名片。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存在的问题：一是个别镇、村对封山禁牧工作重视

不够；二是枯死松树清理资金不足。

2．改进措施：一是持续加大封山禁牧工作宣传力度，

抓好封山禁牧措施落实和对各镇（街道）及有林单位的督查

考核工作；二是加大争跑力度，积极向上级汇报争取枯死松

树清理资金。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森林资源管护方面：一是继续加强天保管护队伍组

织纪律和作风建设，抓好管护人员“三项制度”的落实，加

强日常检查督查；二是协助做好辖区年度林木采伐的跟踪和

监管工作；三是认真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四是配合镇（街道

办）做好辖区生态护林员工作指导；五是抓好封山禁牧措施

落实及对有林单位的督查考核工作；六是加强森林资源林政

管理工作。

2．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方面：一是继续抓好野生动植

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着力提升全区群众的野生动植

物保护意识；二是坚持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违法。

汉中市南郑区秦巴生态保护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汉中市南郑区秦巴生态保护中心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完

任务

名称
主要内容 完成情况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

值

执行

率

得

分总额
财政

拨款

其

他

资

金

总额
财政

拨款

其他

资金

任务 1
秦巴生态保

护中心人员

秦巴生态保

护中心人员
519.16 519.16 519.16 519.16 - 100% —



成

情

况

经费按规定

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社

会配套及时

足额缴纳，

公用经费保

障机构正常

运转。

经费按规定

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社

会配套及时

足额缴纳，

公用经费保

障机构正常

运转。

金额合计 519.16 519.16 519.16 519.16 10 100% 1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保障本机构正常运转。
本机构正常运转。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本单位人数 97 97 12.5 12.5

质量指标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00% =100% 12.5 12.5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100% 12.5 12.5

成本指标 全年经费总额 519.16 519.16 12.5 12.5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森林资源管护促进生态环境变化 进一步改善 明显 30 3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二）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项目支出，无需开展绩效自评。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决算公开表格中金额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公开数据为

四舍五入计算结果；个别数据项之间，个别数据合计项与分

项数字之和存在小数点后尾差。

2.决算公开表格中部分数据约值万元时显示为零，实际

不为零。

3.汉中市南郑区秦巴生态保护中心 2022 年度决算数据

反映汉中市南郑区秦巴生态保护中心 1 个单位收支情况。

4.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联系电话：

0916-5512437。如电话号码发生变更，请通过其他公开渠道

另行获取，本文本不再更新。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